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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生工作
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经一届党委第83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5月26日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健全完善“三全育人”工作机制，统筹整合各方育人资源，积极构建“大学工”“大思政”育人体系，促进知识教育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有机融合，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和海南自贸港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学校决定成立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并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指委”）是学校党委、行政贯彻上级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服务引导工作的议事机构，也是理顺学生管理工作各方面的关系，完善学生工作的调控体系而专门设立的指导、协调学生工作的领导机构。旨在构建“一体两翼三支撑”（以学生发展为核心，思想引领和成长服务为两翼，制度保障、队伍建设和资源整合为支撑）的学生工作体系，形成全员参与的学生工作局面，提升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效能。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指委设主任2名，由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副主任若干名，由分管学生工作、教学工作和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
第四条 学指委委员包括教工委员和学生委员。

（一）教工委员由以下人员组成：党政办公室、组织部、宣传统战部、党委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处、教务处、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基建与后勤管理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保卫处和就业办公室等党政领导机构负责人；创新创业学院、网络与技术教育中心、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校团委等直属业务部门及群团组织负责人；各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负责人；辅导员代表2人，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推荐，任期为一年；教师代表2人，由人事处推荐，任期为一年。

（二）学生委员由以下人员组成：校学生会执行主席、校研究生会执行主席、二级学院学生会代表1名，共3名。学生委员由校团委推荐安排，任期为一年。

第五条 学指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统筹协调、日常管理、监督考核、档案建设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兼任，副主任由教务处处长、研究生工作处处长、就业办公室主任和校团委书记兼任。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根据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策部署，规划、指导、协调和推动事关学生工作重要事项，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主要职责如下：
（一）战略规划。研究制定学生工作五年总体规划，审议学生工作相关规章制度、专项计划与年度重点任务。

（二）协调管理。协调跨部门、跨校区学生工作事项；协调处理临时性、突发性的重大学生问题。

（三）统筹推动。统筹四方资源（校内资源、社会资源、国际合作资源和数智资源），促进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优化教育场域，全面推动关系学生发展的各类专项行动。

（四）研究指导。调研学生工作的重大问题，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提请学校党委研究决策；探索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规律，推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践研究，培育创新品牌项目。

第四章 会议制度
第七条 学指委会议分为例行会议与临时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主持；例行会议每学期召开1—2次，特殊情况可召集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由主任提议召开。
第八条 议题由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提交至学指委办公室，经主任审核后列入议程；涉及多部门事项，提交单位须提前协商并附解决方案；临时动议议题不予受理。
第九条 学指委会议实行一事一议，参会人员为议题相关委员，缺席者需书面请假并委托代表参会，实际参会委员数（含委托代表）必须超过应出席会议委员数的三分之二，会议方才有效；决策遵循“民主集中制”，分歧较大时采取无记名投票，参会人员半数以上同意通过，会议决策生效。

第十条 会议需全程记录并形成纪要，由主持会议的主任或副主任签发，报送校领导，抄送相关单位。
第十一条 会议决策事项应闭环式按期落实办理，并及时反馈。所涉事项牵头单位负责做好会议决定的执行和督办工作。
第十二条 会议决定和传达的有关涉密事项或内部事项，严格按照保密相关规定执行，任何人不得擅自外传和扩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指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抄送：校领导，各二级单位党组织。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5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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